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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學術活動補助辦法 
89.12.06學術委員會訂定通過 

90.05.23學術委員會修訂通過 

90.06.18院務會議通過 

91.12.18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92.12.08院務會議修訂通過第二、七條 

93.12.14學術委員會修訂通過第九條 

94.12.05. 院務會議修訂通過第三、七、九、十條 

96.03.19. 院務會議修訂通過第四、七條 

97.01.14. 院務會議修訂通過第五、七條 

97.06.19. 院務會議修訂通過第三條 

98.03.16. 院務會議修訂通過第七條 

100.01.05校長簽准 

100.06.20院務會議修訂第七條 

100.08.01校長簽准 

101.01.04學術委員會修訂通過第四條 

101.03.05院務會議修訂通過第四條 

101.06.20第 6屆第 6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四條 

101.12.06學術委員會修訂通過第二、六、九條 

102.03.25院務會議修訂通過第二、六、九條 

102.04.18校長簽准 

103.05.21學術委員會修訂通過第四、五、七條 

103.05.27院務會議修訂通過第四、五、七條 

103.06.04校長簽准 

104.03.05學術委員會修訂通過第七條 

104.03.16院務會議修訂通過第七條 

104.04.12校長簽准 

106.04.28學術委員會修訂通過第七條 

106.05.22院務會議修訂通過第七條 

106.06.29校長簽准 

107.06.19學術委員會修訂通過第七條 

107.10.22院務會議修訂通過第七條 

108.05.27校長簽准 

109.11.17學術委員會修訂第二條、第三條、第七條、第八條、第十條 

109.12.14院務會議通過第二條、第三條、第七條、第八條、第十條修訂 

110.03.09校長簽准 

110.04.21學術委員會修訂第七條 

110.06.07 院務會議通過修訂 

110.07.30 校長簽准 

111.08.23校長批准 配合組織改造簽文修正第二、四、五、七條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鼓勵學術研究暨學術

交流活動之舉辦，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以補助本院下列學術活動為原則： 

（一） 博士班學生參加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二） 舉辦學術研討會。 

（三） 規劃大型整合型計畫。 

（四） 鼓勵本院教師申請自主研究計畫及執行 2 件以上國科會 

       研究計畫。 

第三條    本院鼓勵博士班學生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每年院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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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列補助預算，以 30 萬元為原則，但有院外單位補助款時不在

此限。 

          補助申請應於研討會舉辦前提出，於學術委員會休會期間之申

請，由委員會授權院長與召集人審查之。申請學生接獲本院補

助通知後，應於規定期限之內完成所有核銷程序。 

          有關申請資格及流程細節，本院另訂《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

會議實行細則》規範之。 

第四條    本院各學術單位舉辦研討會，須先向國科會或研發處申請補

助，再向本院申請部分補助。 

學術研討會之補助，每案依等級至多補助至 30 萬元，應至少三

篇論文為本院師生發表，但本院所屬系所主辦之正式國際研討

會經學術委員會認定後，不在此限。 

補助之金額由學術委員會參酌研討會之學術重要性、國際化情

形、規模、發表論文數、本院師生發表論文數等指標並參考國

科會、本校研發處補助狀況核定之。 

第五條    規劃大型整合型計畫之補助，本院所屬專任教師、研究人員之

子計畫以 8 千元為限，每案以 5 萬元為限。 

前條所指稱之大型整合型計畫僅限於國科會計畫，且教師所申

請之總計畫與子計畫應有三分之一以上之主持人為本院專任教

師、研究人員，始得提出本項申請。 

獲得本院補助後，應於兩年內向國科會提出整合型計畫之申

請，否則計畫主持人不得再依此補助辦法提出該項補助之申請。 

第六條    （刪除） 

第七條    本院教師申請但未獲國科會補助之研究計畫，得檢附「單年研

究計畫書」、「國科會審查意見表」等相關資料向本院申請支持

自主研究。自主研究申請作業，由本院另定《教師申請自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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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計畫補助細則》規範之。 

          已獲國科會補助之一般型專題研究計畫或國家等級之重要研究

計畫，如教育部重要專案學術計畫擔任相當國科會計畫主持人

者，而未支領主持人費者，得向本院申請計畫主持人費，本院

依照計畫期程提供補助，每案每年至多新臺幣 18 萬元為限。 

          為鼓勵本院教師積極申請國科會非一般型專題研究之計畫，凡

未支領主持人費之國科會計畫，皆可向本院申請計畫主持人

費，本院依照計畫期程提供補助，每案每年至多新臺幣 18 萬元

為限。 

          施行細則由學術委員會另定之。 

第八條    每一申請案，每學年以補助一次為原則，但有特殊情形者不在

此限。該活動如有對外營收費用則不得申請補助。 

第九條    申請學術研討會、規劃大型整合型計畫之補助者應檢附當學期

活動之補助申請表及研究、活動計畫書於規定期限之內向院辦

公室提出申請，逾期恕不受理。申請案件經學術委員會審查後

一個月內回復審查情形。 

 前項補助每學期開放申請期限如下： 

（一） 上學期：自 9 月至 11 月第一個星期五 

（二） 下學期：自 2 月至 5 月第一個星期五 

          第一項計畫書內容應包含經費預算表、活動成果貢獻及相關重

要事項等。      

第十條    (刪除) 

第十一條  為使審查順利，申請人請委託各系所代表於審查會上代為說明

活動、研究計畫概要，如無說明人則由學術委員會裁量。 

第十二條  申請人應對計畫之資料與計畫之執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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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經費先自行墊付，並於該學期內，按本校相關會計規定檢

據報銷，並檢附論文集兩份送院，本院教師所發表之論文須納

入『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 Working Papers』系列中。 

          論文集必須採用本院所規定之格式撰寫、編排，其格式由學術

委員會訂定之。 

活動未能按計畫執行，或未能檢附前項規定之結案資料，得取

消補助。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報請院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